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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，陈曹乡人民政府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，将法治思维、法治方式贯穿乡域治理、产业发展、民生保障全过程，推动法治陈曹建设从“有形覆盖”向“有效覆盖”深度转型。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锚定思想引领，筑牢法治建设根基。一是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推动法治学习从“单点发力”向“全员覆盖、学用贯通”延伸。组织班子成员、村“两委”干部主动学法治、用法治，将法治素养作为干部履职“硬指标”，形成“关键少数”带头学、全体干部跟进学的良好氛围。二是聚焦群众法治需求，以“法律七进”为抓手，将《宪法》《民法典》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核心内容，创新推出“法治大讲堂”“一村一堂普法课”“法治+文艺”送戏下乡等多样化互动普法模式，搭配春节送法治春联、元宵节猜法治灯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，让普法内容“活起来”、宣传形式“新起来”。全年累计开展各类普法宣传25场次，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，实现普法多点开花。此外，依托乡、村两级微信群，发布“以案释法”短视频、法律法规解读等内容100余条，把生硬法条转化为通俗语言，让法律知识随时随地可学可感，营造出惠民亲民的浓厚法治氛围。
（二）聚焦重点发力，激活依法治理效能。一是积极借鉴“枫桥经验”，推动司法所整合全乡人民调解员力量，根据能力特长建立“婚姻彩礼、土地纠纷、讨薪、伤害赔偿”等分类调解员资料库，破解辖区行政村调解资源不均衡问题。分别于3月8日、12月11日举办“巾帼法律明白人”和人民调解员专题培训班，通过业务授课、案例研讨夯实专业化解基础。全年共排查调处各类纠纷554起，调处成功率达99.4%，成功防范“民转刑”案件和群体性上访事件，实现矛盾纠纷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乡、矛盾不上交”。二是建立“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前置”制度，明确所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，必须经司法所、法律顾问联合审核后再提交党委会研究，从源头上防范法律风险。在推进“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”中，法律顾问及时发现合同中“村民土地流转补偿支付时间不明确”的漏洞并提出修改意见，避免集体诉求隐患。全年累计对乡政府文件、协议开展合法性审查12次，提出针对性修改意见18条，确保每一项决策都于法有据、经得起检验。
（三）坚守为民初心，彰显法治服务温度。一是严格落实社区矫正管理制度，对全乡社区矫正对象实行全员入册管理，逐一建立“一人一档”，精准掌握思想动态、活动轨迹和现实表现。在抓好日常监督管理的同时，密切关注矫正对象思想变化，及时化解不良苗头，确保矫正工作规范有序。全年社区矫正对象无脱管、漏管情况，助力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。二是对全乡安置帮教对象实行分类管理，重点关注“重点人员”，通过定期上门走访、电话沟通掌握生活状况和就业需求。针对安置帮教对象王某刑满释放后因“有案底”就业受阻的问题，主动对接乡内企业搭建就业桥梁，解决其生活难题。帮助安置帮教对象实现稳定就业，以精准帮扶筑牢预防重新违法犯罪的防线。
二、存在问题
（一）法治思维有欠缺，程序意识待强化。部分干部法治意识树得不够牢固，推进工作时仍存在“重结果、轻程序”的惯性思维。如某村人居环境整治中，村“两委”未与村民充分协商便拆除破旧房屋，引发村民信访，虽后续调解解决，但暴露出干部程序意识不足的问题。
（二）基层力量较薄弱，服务质效受制约。陈曹乡法治服务覆盖范围广、需求多，需同时承担普法宣传、矛盾调解、社区矫正、合法性审查等多项繁重任务，人均工作量大。今年部分人民调解案件录入系统滞后，影响了工作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，凸显基层法治服务力量与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不相匹配的突出矛盾。
（三）普法宣传欠精准，实效提升有空间。全年开展的普法活动虽形式多样，但仍存在“大水漫灌”弊端，精准化、个性化不足。针对青少年的普法未紧密结合校园欺凌、网络安全等热点设计互动内容，学生参与兴趣不高；针对老年人防范电信诈骗的普法多以“发放手册”为主，缺乏通俗易懂的讲解和场景化模拟，老年人理解接受难度大，未能从根本上筑牢防骗防线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（一）深化法治素养培育，树牢依法履职自觉。将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纳入干部考核评价核心内容，把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、执法监督、矛盾化解等法治职责纳入班子成员年度考核，对出现“程序违法”的干部，坚决取消评优评先资格并组织专题培训“补课”，推动形成“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”的行动自觉。
（二）充实基层法治力量，提升服务保障水平。深入推进“法律明白人”“人民调解员”培育工程，优先从辖区行政村的村“两委”干部、党员骨干、致富能手等群体中选拔优秀人才，充实基层法治工作力量，减轻基层司法工作人员负担，推动法治服务从“疲于应付”向“精准高效”转变。
（三）创新精准普法模式，增强法治宣传实效。对青少年，联合学校开展法治情景剧、演讲比赛等互动活动；对老年人，聚焦电信诈骗、养老服务等重点，通过戏曲表演、方言宣讲等通俗形式普法；对广大群众，通过“法治微课堂”“田间地头普法”等灵活方式，将法律知识与现实案例结合，融入日常生活，实现普法“精准滴灌、常态长效”。
